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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埃及的专制王权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古王国时期

建构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国王具有神圣属性; 国王掌握着立法、

司法、军事、经济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力; 国王依靠一批官僚进行

统治。这种制度之所以在古王国时期建构起来，与统治者的刻意经营有一

定关系，但更是历史发展、宗教崇拜演进和农业经济强盛等因素共同促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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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及之前，西方和苏联部分学者将古埃及、两河流域的

古文明、古代中国等都归入东方，将古希腊、罗马归入西方，认为东方自

始至终实行的是专制主义制度，即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而西方自始至终

是民主制度。更有甚者，以魏特夫为首的一些反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杜撰

出一个所谓的“治水专制主义”，认为东方是 “治水社会”，实行的是 “治

水专制主义”。①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学者受到苏联学术影响，也基本

持这样的观点。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以林志纯为代表，

开始对这种两分法质疑，并具体展开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 《世界上

古史纲》对这种观点进行反思和驳斥。② 接下来，我国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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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都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这种观点展开深入探讨，实事求是地研究了

古代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制度，认为古代不存在所谓的东方和西方，这是

近现代人进行的主观划分; 最早的国家基本上实行的都是王权制度，之后

有的国家发展进入专制主义政体，有的实行民主制，有的实行共和制; 所

谓的东方社会也有实行民主和共和的时期，西方社会也有专制君主制。① 还

有学者更是有针对性地批驳魏特夫的谬论，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册，集

中展现了古代社会并不存在所谓 “治水专制主义”的事实。②

在这个探讨过程中，古埃及始终是一个重要样本。我国学者刘文鹏自

始至终参与这场论战，他在论文中阐述了法老埃及专制主义的主要内容，

也指出了法老埃及专制主义有一个逐渐产生的过程; ③ 他还在其专著中探讨

了古埃及法老王朝时期专制主义统治的来龙去脉。④ 近些年，西方学者在论

证中大多没有严格区分古埃及的早期王权与专制王权 ( 即 “专制主义”) 。⑤

目前为止，关于古埃及专制王权的一些问题仍然没有探讨清楚，而且学界

发表了一些新的相关史料，这个问题仍有探究的必要。在探索古埃及专制

王权的过程中，古王国时期的专制王权构建是一个重要环节。

“专制主义或专制王权”⑥ 一词，英文为 Despotism，法文为 Despotisme，

德文为 der Despotismus。从词源上讲，这个词是源自古希腊文 δεσποτηζ。

δεσποτηζ的意义是 “主人”或 “家长”。⑦ 古希腊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并无

专制主义的含义，只是表明一种 “专制的”关系，一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

经过近现代学者的阐释，专制主义才逐渐转变为一种政治制度。 “专制主

义”是一种国家政治体制，其核心是专制君主在全国范围内居于至高无上

的权威地位，独揽国家一切大权。专制主义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专制君主

宣扬“君权神授”，君主是神的后裔和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的神性，人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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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专制君主采取世袭继承制，父终子继，整个王室家族都要参与国家事

务的管理; 专制君主在全国处于主宰地位，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严格地控

制着行政、军事、思想等，建立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机构为其治理国家服务，

建立一支常备军作为其政权的可靠支柱，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教形式，推行

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 专制君主把整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物，靠雄厚的

财力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 专制君主把全体臣民视为自己的奴仆，君主与

臣民之间完全是主仆关系。① 这些特点在具体情况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国王的个人属性、国王的权力和官僚统治。本文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古王国

时期古埃及专制王权的构建情况。

一 国王的神圣属性

在古代埃及人看来，国王是神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人，具有人和神的双

重属性。最能体现这种特性的是法老的官方名字。因为古埃及人将名字作

为自己在今生和来世生存的重要根据。② 国王的官方名字由王衔和王名构

成。当然，作为一个实体单位，王衔与王名是一起出现的。

埃及法老的名字由五部分构成，被称为五个 “伟大的名字”③。这五个

名字出现时，总是五个较为固定的王衔按固定的顺序分别放在王名的前面。

五个王衔分别是荷鲁斯、涅布提、金荷鲁斯、尼苏毕特、拉之子。他们在

法老的名字中就是按这种先后顺序排列的。下面以第六王朝国王珀辟一世

的完整名字为例，加以说明。

h·rw mry t3wy 荷鲁斯: 两土地上受爱戴者

nb-tj mry h－ t nbty 涅布提: 两土地上的人们所喜爱者

nbwbjkw nbw 金荷鲁斯: 三只金隼鹰

n-sw-bjt mry rc 尼苏毕特: 拉喜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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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rc ppy 拉之子: 珀辟①

从珀辟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是人，是 “两土地上受爱戴

者”“拉喜爱的人”，但同时也是神，是“拉之子”。这样的名字也就确定了

国王的属性，至少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当然，这五个伟大名字

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最早在前王朝末期出现荷鲁斯衔和荷鲁斯名，

到第五王朝第三位国王尼菲利尔卡拉时五个伟大名字才正式出现。

荷鲁斯衔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作 h·rw，这是一个隼鹰的形象，隼鹰是

王权的保护神。这是最早出现的王衔，至少在 0 王朝 ( 约前 3100 ～ 前 3000

年) 就已出现。0 王朝几乎所有国王的名字都是由荷鲁斯衔引领的。涅布提

衔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为 nb-tj，也称 “两夫人”或 “两女神”，是由上

埃及的兀鹰女神和下埃及的眼镜蛇女神结合在一起组成的，故而得名。此

王衔出现的较早，在第一王朝 ( 约前 3000 ～ 前 2890 年) 早期国王阿哈的名

字里就已出现。金荷鲁斯衔的圣书体文字表意符号为 ，读作 nbw，是荷鲁

斯立于黄金之上，具体意思不祥，但显然有 “国王是强有力的”等意义。

此王衔出现在第一王朝国王杰尔的名字中。尼苏毕特衔的圣书体文字为 ，

读为 n-sw-bjt，或称“树蜂衔”，是由代表上埃及的菅茅和代表下埃及的蜜蜂

组合而成，意味着“他是菅和蜂的人”，所以此王衔也称“上下埃及之王”，

其后面的名字称为王位名，即国王加冕时的名字，写在王名圈里。最早出

现在第一王朝登王的名字中。“拉之子”的圣书体文字为 ，读作 z rc，直

译为“son of Ra”，意译为 “太阳神拉的儿子”，始于第五王朝，最早出现

在国王乌塞尔卡夫的名字中。拉之子的后面跟的是 “本名”，即出生时所拥

有的名字，也要放在王名圈内。② 这五个王衔连起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国王是荷鲁斯神的化身，被 “两夫人”女神保护着，成为实力强大的金荷

鲁斯，还是“两地的君主”或上下埃及的统治者，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太阳

神———拉的儿子。不难看出，五个王衔俱全时，国王的神性最强。

从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文和其他铭文史料来看，埃及国王还具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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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属性，即胡 ( Hu) 、西阿 ( Sia) 和玛阿特 ( Maat) 。其实，这三者也是

神。胡是命令和权威的化身之神，可翻译为“威令”或“权威”，是最高神

普塔的创造性言辞，具有复活的力量，① 胡伴随国王身边，支持和承认国王

的权威。西阿意思是 “对事物的容忍和理解”，可译为 “认识”或 “知

识”。② 西阿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他也是一个神，经常位于太阳神的右侧，

并负有携带体现智力成就的神圣纸草的职责。玛阿特是真理和秩序女神，

代表着正义和真理。③ 可以说，国王具有权威、智慧和真理的属性，具有

“创造性的言辞”“超人的智力”和“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神圣属性。

古埃及人有时这样赞扬国王: “权威的言辞 ( 胡) 在你的口中。判断力 ( 西

阿) 在你的心中。你的言语是真理 ( 玛阿特) 的圣殿。”④

综上所述，到古王国时期，神圣属性已经成为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

或精英群体特意宣传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有意为之。然而，这种意识

形态能够实施，并在古王国的纪念物中留存下来，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古

王国时期古埃及人的认可。“国王不仅是人，更是神”，或者说，国王是以

人的形态存在的神。这种观念不仅在古王国时期，在后来埃及历史上都是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思想。这是一种神圣王权观念，构成了古王国时

期国王权力的思想基础。

二 国王的权力

在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人看来，神是至高无上的。作为神，古埃及国王

自然也就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统治埃及及其人民的最高权力。

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国王既然是真理的化身，那么他也就拥有主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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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权力，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时，埃及国王

的言语具有威力，是知识和认知的体现，这样国王的话也就具有法律效力。

但古埃及是否存在法律? 或者说，古埃及国王的话是否可以视作法律? 这

是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古埃及是否有法律? 这是埃及学家们一直讨论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古埃及

没有法律①，也有人认为古埃及有法律②。近些年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后一种观

点。③ 古代埃及文字“hp”一词最初出现于中王国 ( 约公元前2000 年) ，在圣书

体和祭司体文献中，通常被译成“法律”; 而后来在世俗体文献中，这个词的意

思因背景不同而翻译为“法律、习俗、法规、权力、正义”等，其意义有所扩

大，但其主要意思仍是“法律”和“法规”。④ 在现有的文献中，有时可以看到

“写下来的法律”“国王的法律”“国家的法律”“监狱的法律”等。⑤ 古典作家

希罗多德 ( 前 484 ～前 330 /320 年) 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古代埃及一条关于奴隶可

以到神庙寻求庇护的法律。⑥ 生活于“希腊化”时代末期的狄奥多拉斯记载了古

代埃及的很多法律现象，例如对伪誓者、诬告、杀人、逃兵、泄密等进行惩罚

的法律，还有关于契约、盗贼、婚俗和埋葬风俗等的法律。⑦ 从文字、文献记载

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述来看，法老埃及确实存在法律法规。但是，法老埃及的法

律不是像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样以正规的法律条款形式存在，而

主要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出现。在法老埃及，国王的话和敕令就是法律。⑧ 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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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践中，法老埃及形成了很多惯例，这些惯例也是埃及传统法律的一部分。①

在一定程度上，法老埃及法律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习惯法或习俗法。②

当然，法老埃及法律也经历了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法老埃及法律最

初与宗教密不可分。费尔施迪克指出: “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玛阿特

( Maat) 观念是法律的首要原则。”③ 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莎菲克·阿拉姆教授

一直从事法老埃及法律的研究，他通过对西底比斯地区戴尔·埃尔·美迪

纳工人村出土的档案文献的研究，发现埃及的法律与宗教有着内在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讲，在古王国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的确立，

埃及的法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民法与刑法之别;

在司法审判结束之后，法庭还要执行审判结果，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

样，埃及法庭只是在庭审结束时简单宣布 “A 方是正确的，B 方是错误的”，

而不执行审判结果。④ 之后，埃及的法律逐渐完善起来，尤其到后期埃及

( 前 1085 年 ～ 前 323 年) ，已经形成了各种实体法，如关于财产、家庭、继

承、犯罪、契约和商业以及贸易、个人地位等的法律。⑤

法老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一种立法活动。

据狄奥多拉斯记载，古埃及的立法活动始于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⑥ 希

罗多德在《历史》中认为，阿苏启斯统治时期，“埃及的金融紧迫，因此定

出一条法律，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 法律还规定，

债主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财产扣押权，如果债务人还不了债，对于提

供这种抵押的人的惩罚就是，他死时自己不许埋入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

任何墓地。”⑦ 阿苏启斯是第四王朝继承了孟考拉王位的舍普塞斯卡夫。尽

管这条法律尚未得到证实。但从考古证据来看，舍普塞斯卡夫确实颁布过

敕令。铭刻于吉萨孟考拉国王金字塔神庙中的 《舍普塞斯卡夫敕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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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R. Versteeg，Law in Ancient Egypt，pp. 3 －14.
C. F. Nims，“The Term hp，‘Law，Right’，in Demotic，” 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 7
( 1948) ，p. 245.
R. Versteeg，Law in Ancient Egypt，p. 21.
S. Allam，“Law”，Toby Wilkinson ed. ，The Egyptian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pp. 264 － 267.
R. Versteeg，Law in Ancient Egypt，pp. 99 － 216.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Vol. 1，( books i － ii. 34) ，i. 94. 1 － 4.
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Vol. 1，ii. ( books i － ii) ，Vol.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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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得侵占哈夫拉金字塔神庙的财产和祭品。① 这是迄今所知法老埃及

最古老的法律文献。第五王朝的 《尼斐利尔卡拉王的阿拜多斯敕令》的内

容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定。这份敕令尽管很短，但

比较完整，格式和内容也很有代表性。整个敕令文字如下:

荷鲁斯: 乌塞尔卡乌 ( 尼菲利尔卡拉)

向祭司主管海姆威尔 ( Hemwer) 颁发国王敕令:

我没有授权任何人 ( 做下面任何一件事情) ，

因诺姆中的强制劳动和任何 ( 其他) 工作而将你诺姆中的任何祭

司带走，除非为了让他为他的神举行宗教仪式和维持举行宗教仪式的

神庙运转;

为任何神的领地上的任何工作征收劳役，完成这种工作是祭司应

该履行的职责;

因诺姆中的强制劳动和任何 ( 其他) 工作而将任何神领地上的依

附者带走，完成这些工作是祭司应该履行的职责。

上下埃及之王尼菲利尔卡拉的国王敕令永远豁免了他们; 你只能

遵守职责，没有任何司法权力反对国王敕令。

如果诺姆中有人出于强制劳动和任何工作的需要，而将那个在该

诺姆神的领地上尽祭司义务的祭司和神的领地上的依附者带走，那么

你应该将其送到国王宫殿，他将被处罚，到采石场工作，去收割大麦

和二粒小麦。

如果任何贵族、国王的熟人或者与祭品返还②有关的人，敢于公然

对抗朕的这道在国王宫殿里登记的敕令，那么 ( 他的) 房屋、土地、

人们和他拥有的一切都将被没收，他将必须完成强制劳动。

收获季第 2 个月第 11 日，国王亲自签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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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Nigel C. Strudwick，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5，pp.
97 － 98.
祭品返还是古埃及宗教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宗教仪式举行完毕以后，祭品实物在

祭司和其他贵族以及官员中分配。
Nigel C. Strudwick，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pp. 98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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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在阿布什尔、阿拜多斯、达赫舒尔、科谱图斯、达赫莱绿洲和萨卡

拉等地发现了尼菲尔弗里、特悌一世、珀辟一世、珀辟二世、尼菲尔卡霍

尔等国王的敕令。① 这些敕令的格式基本都与 《尼斐利尔卡拉王的阿拜多斯

敕令》相似，先交代国王敕令颁发者和颁发给谁，然后 “我命令” “不允

许”“禁止”等词语说明哪些事情不允许做，然后明确规定对违反敕令者的

惩罚措施，最后交代敕令颁发的时间。当然，这些敕令不仅仅局限于神庙

地产上的人和物，还涉及诺姆中其他工程建筑和工作。很显然，这些敕令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恐怕不能不说它们是责权利相对明确的法律。国王恰

恰是这些敕令的颁发者。

古王国时期的国王不仅拥有立法权，还掌握着司法权。古王国时期的

埃及国王本身就是最高法官，掌握着案件的最终审判权。一般情况下，地

方的案件有相应的法官和法庭处理，而在中央一级和宫廷内部的重大案件

则由大法官和维西尔等组成的法庭审理。第三王朝的梅腾就曾担任过舍易

斯诺姆的区域法官，他父亲也曾是法官。他们都是由国王任命的。② 但是，

无论针对什么样的案件，尤其在处理涉及宫廷内部人员的重大案件时，国

王便直接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法官。 《大臣乌尼传》为我们提供了证

据。珀辟一世统治时期，后宫发生了司法事件。在审判的时候，“陛下让我

进入，为的是单独听取 ( 案件) 。竟然没有大法官和维西尔在场，也没有王

子，只有我在那里，因为我是卓越的，因为我是令陛下的心欢悦的，因为

陛下喜欢我。我单独记录案件内容，与我在一起的只有一个涅亨的法官，

尽管我的职位仅是法老地产的高级管理员。以前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听

取过王室后宫的秘密，但陛下让我来听取 ( 它) ，因为在陛下看来我比他的

任何官员都杰出，比他的任何贵族都杰出，比他的任何仆人都杰出”③。乌

尼担任这么重要的一次审判的法官，完全是基于国王的信任。可见，国王

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任命重要法官的，而且这个审判的最终裁决权必定是在

国王手中的。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不仅有任命法官的权力，实际上，他们掌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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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Nigel C. Strudwick，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pp. 101 － 124.
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6，

pp. 77，78.
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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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权。不仅司法部门，政府的其他各个部门也都由国王管理，各个

部门的各级官员都由国王选拔和任命。第三王朝的官员梅腾最初是一个低

级官员，逐渐受到国王的信任，而被提升到诺姆长官和区域法官。第六王

朝的官员乌尼历经三位国王的统治，也是从一个地方下层官员被提拔为法

官、宫廷卫士和国王的 “唯一朋友”。第四王朝后半期到第五王朝上半期，

普塔舍普希斯 ( Ptahshepses) 从出生到去世经历了六位国王的统治时期，从

宫廷内部与国王孩子们一起读书的孩子，逐渐受到几代国王的喜爱和信任，

而始终担任高级祭司、工程顾问、国王的陪伴者等要职。他还炫耀尼菲利

尔卡拉王因为一件事情表扬他，允许他亲吻国王的脚，而非像其他人那样

只能亲吻国王脚前的土地。第五王朝伊塞西国王的维西尔森那泽米布 ( Sen-
ezemib) 同时还兼任大法官和首席建筑师，他记载了国王为他写的两封信，

并因此而自豪。他声称 “( 陛下) 亲手为我写信，为的是表扬我，因为我按

照陛下满心渴望的做了 ( 陛下命令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国王还赠予他土

地和棺椁等。① 国王不可能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他将很多事情交给维西尔

处理，所以国王自然很重视维西尔，也会给他们很多赏赐。国王为了更好

地管理地方，他们经常巡视各地，巴勒莫石碑记载了这种情况。② 后来，这

种巡视活动变成了加冕仪式中的一个环节。

古王国时期的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有权将土地分配给臣民。他

们将土地要么分配给子女，要么赏赐给贵族和官员，要么捐赠给神庙。《梅

腾墓铭文》《大臣乌尼传》和《普塔舍普希斯铭文》都提到国王将土地赏赐

给他们。国王还关心其他经济活动。例如，根据很多铭文的记载，国王派

遣贸易远征军到西奈和努比亚开采矿石，到蓬特采购木材等。巴勒莫石碑

还记载古王国的国王们每两年统计一次财产。

古王国时期是埃及国王大兴土木的时代，号称 “金字塔时代”。国王们

对建筑工程非常关心。国王们派遣贸易远征军到西奈和努比亚开采矿石和

建筑用的石头，便是一个表现形式。根据德博亨 ( Debhen) 的坟墓铭文，

我们知道，第四王朝国王孟考拉曾经亲自视察自己的金字塔建筑工程，关

心其进展情况。在第五王朝国王尼斐利尔卡拉统治时期，他率领家属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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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pp. 77 － 78，134 － 135，140 － 144，146 －
150，117 － 118，122 － 123.
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pp. 67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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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视察自己的一个建筑工程，对首席建筑师韦氏普塔 ( Weshptah) 指导的

建筑工程赞不绝口。就在国王夸奖韦氏普塔之时，后者闷声倒地。国王赶

紧命令侍从将其抬回宫廷，并命令祭司和医师立刻赶来，医治韦氏普塔。

当医师告诉国王，韦氏普塔已经无法挽救的时候，国王痛苦地一个人躲在

屋子里叹息，并为韦氏普塔祈祷。然后，国王命人为首席建筑师雕刻石像，

还赐给他一块土地，作为丧葬地产。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但更表明

国王对建筑工程和建筑师的关心。此外，古王国时期的首席建筑师一般都

有维西尔担任，例如第三王朝左塞王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第五王朝国王

尼斐利尔卡拉的建筑师韦氏普塔和第五王朝伊塞西国王的维西尔森那泽米

布都是维西尔，同时还是大法官。① 这体现了国王对建筑工程的重视，更表

明国王掌握了建筑工程的最高权力。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掌握最高军事权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大臣

乌尼率领军队攻击亚细亚人和巴勒斯坦，② 就属于军事性的远征活动，而这

样一次远征活动的军事长官就是国王亲自任命的。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古王国时期埃及军队主要是由埃及劳动人民在农闲时充当的，也招募努比

亚人和利比亚人。③

古王国时期的国王掌握着宗教最高权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国王

是神，从而只有国王才能够与神交流，才有资格为神奉献祭品。这样，国

王是最高祭司。根据巴勒莫石碑的记载，第三、四、五王朝的国王们崇拜

太阳神拉，为其供奉祭品、建筑神庙、捐献土地。④ 我们已经看到，第 5 王

朝的《尼斐利尔卡拉王的阿拜多斯敕令》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神庙祭司和依

附者而颁发的法令。第六王朝几位国王颁发的敕令大多也是有关神庙地产

和祭司的。可见，国王一方面通过神庙祭司宣传 “君权神授”理念，一方

面又对宗教进行管理。

由前面的阐述可见，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掌握了立法、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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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pp. 94，112 － 113，121 － 125.
Miriam 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Vol. 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 20.
K. Raaflaub and N. Rosenstein，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Cam-
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9，p. 77.
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pp. 65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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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筑工程、军队和宗教等方面的最高权力。然而，国王无法一个人

充分实施这些权力，他需要一批官员来辅助他实施管理国家的各项工作。

这样，古王国时期的国王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

三 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统治

在君主制国家，政府一般实施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统治模式，即

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下面呈辐射状地组建起各级政府部

门和权力机关，并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进行运作。古王国时期的埃及

实施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统治。

国王是古王国时期埃及政府的首脑，掌握着全国各级部门和官吏的立

废和任命升迁。在他下面是宫廷官僚和中央官僚。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古

王国时期埃及的宫廷基本上由国王的家属构成，后宫和王子们是其主要成

员，还有很多随从和仆人。当然，很多王子和仆人也担任重要官职，例如

维西尔等职位。这也使宫廷官吏很难与中央政府的官吏严格区分开来。维

西尔是这种模糊性的代表性职位。

维西尔是阿拉伯人对埃及语词 t－3ty ( 捷提) 的音译，汉译为宰相。这

个职位最晚在第三王朝左塞王时期就已经设立了。在第三、四王朝时期，

维西尔一般由王子担任。从而，维西尔有时也具有廷臣的特点。但从第五

王朝开始，王子担任维西尔的情况越来越少了。① 维西尔是国王的助理，还

是中央最高官吏。维西尔帮助国王处理各种事务，不仅管理中央各部门的

行政事务，有时还担任“全国的总督”“国王全部命令的顾问”国家档案的

总保管人。他的办公厅掌握着国王的所有敕令文件和全国土地的清查账册

等。② 第五王朝伊塞西国王的维西尔森那泽米布称自己是 “陛下的机密事务

的长官”“陛下的亲信”“国王的书吏长”和 “国王一切工作之长”。③ 从前

面的考察，我们知道，维西尔普塔舍普希斯和森那泽米布同时还是“大法官”

和“首席建筑师”。维西尔兼任如此多的职务，或许他的工作也是统领性的，

只需每日向国王汇报重要事务，琐碎事务就由他本人和其下属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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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西尔之下是政府各个部门的长官。古王国时期埃及的中央政府机

关主要有四个。对于埃及这样的农业国家来说，第一个重要部门是农业部，

下设两个局。一个局主管家畜饲养事务; 另一个局负责农业耕作和洪水过

后的田地。农业部和两个下属的局分设长官。第二个重要部门是所谓的

“财政部”，主要职责是管理国家的财政税收，包括每两年一次的人口和财

产清查，并负责征收各种税务。或许单设长官，或许由维西尔担任。第三

个部门是王家档案馆，负责保管土地所有权证书、各种文件、契约、遗嘱

和国王敕令等。档案馆的最高长官或许由维西尔担任。第四个部门是司法

部，这个部门负责全国的司法诉讼等事务，具体法官设置如何，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一些官员带有法官的头衔，大法官往往由维西尔兼任。①

此外，古埃及的土木工程 ( 神庙和坟墓建筑) 和军事活动往往都在农

闲季节进行，而且都不是常规性的，从而无须专设部门。临时组织、领导

和监督这些活动的或许是维西尔，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维西尔有时被称为

“全国的总督”和“首席建筑师”。当然，诸如贸易远征和军事征伐等活动，

国王也会另选自己信任的低级官员担任，而不用维西尔。《大臣乌尼传》和

《哈尔胡夫传》等都体现了这种情况。神庙虽然是独立的社会单位，祭司集

团也构成了独立的社会群体，但国王是最高祭司，拥有对神庙的控制权。

实际管理神庙事务的中央一级官员或许也是维西尔，或者由国王任命的王

子等担任。祭司集团中的最高职位或许是 “祭司长官”，《尼斐利尔卡拉王

的阿拜多斯敕令》就是颁发给祭司长官海姆威尔的。

中央政府下面是若干个诺姆 ( 或州) 。在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上埃及有

22 个诺姆，下埃及有 20 个诺姆。我们对诺姆内部的行政设置知道的很少。

诺姆的最高长官或许称诺姆长，由国王任命。第三王朝的梅腾担任了若干

个诺姆的诺姆长，他的这些职务是由国王任命的。诺姆内部或许设立有这

样一些部门: 国库、法庭、土地管理局、堤坝河渠维持部门、民兵队及军

需库等。这些部门分别由官吏和书吏管理和运行。② 在古王国末期，尤其第

六王朝末期，诺姆长的势力开始强大起来，最终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的重要

分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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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王国时期的史料中，我们经常看到书吏 ( s) 这个角色。书吏是古

王国时期埃及的文职人员，他们掌握了读写能力，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

个级别的部门里面都有书吏。书吏一般出身于贵族世家，往往为父子相传。

梅腾的父亲就是书吏，他本人最初也是继承了这个职位。从古王国开始，

书吏逐渐形成为专门服务于国王和政府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很容

易得到提拔，在政府内部享有很高的地位。梅腾便是由一个书吏被逐渐提

拔到诺姆长的。①

余 论

通过前面的考察，不难看出，古王国时期的古埃及国王主要通过名字

等手段宣传自己的神圣属性，为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王者地位制造意识形态

根据。他们借助这种思想上的宣传而拥有了至高地位，掌握了立法、司法、

行政、经济和军事等最高权力，并依靠为数众多的官僚体系实施管理国家

的权力。这些方面的内容使古王国时期的古埃及政府具备了专制王权的核

心特征，这种专制王权的基本模式一直持续到罗马人占领埃及之后的很长

时间，甚至从广义上讲，一直持续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首先，古王国时期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是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有意

构建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是历史的产物。首先，

古王国时期的专制王权是从古埃及早期王权发展而来的。早在前王朝 ( 约

前 4500 ～ 前 3000 年) 末期的“0 王朝” ( 约前 3200 ～ 前 3000 年) ，埃及就

以涅迦达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强大的城市国家 ( 或诺姆国家) ，学者们还根

据考古发现编列了该王朝的国王序列。② 但当时上埃及和下埃及还有若干个

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处于相互争霸的状态，③ 最后 0 王朝的国王那尔迈

881

①

②

③

J. H.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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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了上下埃及。① 从那尔迈调色板的场面，我们得知那尔迈戴上了上下埃

及的王冠，开创了埃及的统一局面。② 但那尔迈也只是开创了一个统一局

面，整个早王朝 ( 约前 3000 ～ 前 2686 年) 时期，那尔迈的继承者们都在进

行持续的兼并战争。③ 一般来说，从前王朝末期至早王朝，因为国家未能真

正实现统一，国王的权力有限，尤其受到其他势力的制约。这样的君主制

一般可以称为早期王权。④ 早期王权经过发展可以进入专制王权的阶段。就

古埃及而言，标志着古王国进入中央集权专制王权阶段的是第三王朝的建

立者左塞王及其业绩。马涅托记载第三王朝 ( 约前 2686 ～ 前 2613 年) 由九

位国王统治。⑤ 根据古埃及遗留下来的王名表和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确定第

三王朝至少有五位国王。《都灵王名册》将左塞王视作第三王朝的创立者，

并用红墨水加以标注，以突出其在埃及历史上的卓越地位。⑥ 在他统治时

期，埃及真正实现了统一，社会稳定，农业和贸易都发展了起来。根据托

勒密五世 ( 前 205 ～ 前 180 年) 时期第一瀑布附近赛赫尔 ( Sehel) 岛上树

立的“饥馑碑” ( Famine Stele) 记载，左塞王在这里修建了尼罗河神克努姆

的新神庙，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的饥馑便奇迹般地结束了。⑦ 石碑表明左塞

王关心农业生产，是一位关心社会的 “明君”; 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左塞王

的统治范围在南方到达了第一瀑布。他还阻击了东沙漠游牧民和西沙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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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人的骚扰。因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他获得祭司集团和人

们的敬重。他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为了尊崇他而建造了阶梯金字塔，这是

世界建筑史上的创举。左塞王和伊姆霍特普都因此而闻名。伊姆霍特普后

来还被尊为建筑之神、医学之神和智慧之神。①

其次，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专制王权的建立也与太阳神拉的崇拜有着密

切关系。在古埃及，太阳神是王权保护神和象征。太阳神拉最初是赫利奥

坡里斯城的地方神。赫利奥坡里斯城是古希腊人用希腊语对该城的称呼，

意思是“太阳城”②，从而古埃及人或许也称这座城市为 “太阳城”。古埃

及人至少从早王朝时期就开始崇拜太阳神。国王对拉神的提升或许始于早

王朝时代。第二王朝的第二位国王的名字是涅布拉。涅布拉是圣书体文字

nbrc的音译。③ 这个名字是一个 A + B 结构的名词性句子，意思是 “拉是君

主”。根据巴勒莫石碑的记载，第三、四、五王朝的国王们继承了对拉神的

崇拜，要么为其供奉祭品，要么为其建筑神庙，甚至为其捐献土地。④ 到第

五王朝，九位国王中的五位都将 “拉之子” ( s3 rc ) 作为其头衔之一，这个

头衔确实从第五王朝开始的。“拉之子”头衔所表达的意思是国王为太阳神

拉之子，这或许明确表明了国王宣称自己不是普通凡人，而是大神拉的儿

子，具有神的属性。

最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建立和实施是以较为发达的农业经

济为基础的。古埃及始终是古代世界农业发达的地区，而古埃及农业的发

展主要依赖于尼罗河。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旅游埃及之

后，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⑤。古埃及人从早王朝时期开始就注重尼罗

河水位的测定，以估计农业丰收情况。⑥ 尼罗河丰富的水源和泛滥之后留下

的肥沃土壤，为古埃及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关于古埃及人的农业

耕种方式，希罗多德有记载。他说: “农民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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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到自己的土地上，

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只等待收获了。”① 这或许只是孟菲斯附近的

土地耕种情况，而且这可能夸大了古埃及人农业生产的简便程度。从墓葬

壁画来看，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人确实有驱赶动物将种子踏入土地里的情况。

例如，第五王朝高官悌伊 ( Ti) 在萨卡拉马斯塔巴墓内墙壁上描绘了两个

典型的农业耕种场景。在第一个场景的下半部分，耕种者驱赶着一群羊经

过耕种区域，将种子踏入松软的土壤里。在第二个场景里，除了部分场景

描绘羊群将种子踏入软土中而外，担负着耕种之重任的则是牛。耕种者用

一头或两头牛拖拉耕犁，以便耕种。② 从这两幅壁画，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古王

国时期的埃及农业耕种并非像希罗多德讲的那么简单，应该是两种或多种耕种

方式并存的。另外，在悌伊墓第一幅壁画的上半部分里，收割者使用带有燧石

刃口的木镰刀收割庄稼。有意思的是，在收割者旁边，一个音乐人在吹奏长笛。

这或许是为了表现一种和谐快乐的收割场面。在第二幅壁画中，收割者用镰刀

收割谷物，然后用驴子将其驮运到脱粒场。羊群在光滑的硬地上踩踏谷穗以达

到脱粒的目的。接下来，驴子将谷粒驮运到谷仓。谷仓用尼罗河的泥土堆积起

来。从文献和浮雕中，我们可以发现，古王国时期埃及人的农业谷物主要是大

麦、二粒小麦和小麦; 经济作物主要是亚麻和纸莎草; 蔬菜种类已经很多，包

括蒜、卷心菜、萝卜、葱、甜菜、豆科植物和莴笋，等等; 当时的埃及人，已

经经营葡萄园和果园，葡萄和无花果是主要水果。此外，古埃及人还将渔猎和

手工业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③ 古王国时期较为安定的国内环境，使这种农业经

济获得较大发展，国家经济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尽管我们没有古王国时期埃

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准确数字，但古王国时期国王们建筑金字塔的庞大工程彰显

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建筑庞大的金字塔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没有

足够的经济实力，很难完成那样的建筑工程。

［责任编辑: 白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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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uses for the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can be in-

terpreted through a three-leveled categorization: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do-

mestic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ers. A series of effects at three levels have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having the same orienta-

tion. Therefore，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a strategic

choice. Finally，through‘variable control’and‘counter factual reasoning’，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joint a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

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s the mixed promoting factor that establishes some

aspec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Nevertheless，direct

influence from other kinds of accidental factors can'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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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potism of Egypt has its historical roots in the Old King-

dom. It was comprised of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The kings were endowed with a

kind of sacred nature，and，thereby，held some supreme powers such as legisla-

tion，judicial，military，economic and religious management，carrying out their

rul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s. This system was the resu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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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bination of many element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ingship，the cult

of Re and the prosperous agri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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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on tribal societies of the Middle East. Such researches originated from O-

rientalism，and explained som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bal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hey were also marked by“West-Centrism”. After the 20th

century，western scholars began to further research tribal societies from different

principles. These researches are not only fruitful，but also have distinct character-

istics: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case studies and field works based on different

state and tribes; they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ibal societies and state，

religion or city. In other words，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roken the“West-

Centrism”，and their viewpoints have become more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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